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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成都

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睡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趣睡科技收购股权暨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与石河子市尚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尚势管理”）、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平潭盈

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科盛鑫”）持有的纯米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纯米科技”）2.1289%股权，根据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拟转让持有的纯米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3.0244%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华辰评报字(2023)第0251号），经市场法评估，纯米科技3.0244%

股东权益于2022年12月31日市场价值为6,408.70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纯米科技2.1289%股东权益价值

为4,279万元，公司以现金900万元收购盈科盛鑫所持纯米科技0.4478%股权（对

应27.0003万股）。 

（二）关联关系 

公司关联股东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持有纯米科技9.6703%

股权，前12个月曾任公司董事的程杨先生为尚势管理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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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2023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该议案无关联董事，

无需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240,895.7552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金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904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电子、科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服务、传

媒、广告、消费品制造、消费服务、培训教育、医疗、传统制造、能源等行业投

资；手机技术开发、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通讯设备（不含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销售；仪器仪表、办公设备维修；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以上相关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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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天津金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7,655.7552 86.2% 

天津众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240 13.8% 

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总资产为

727,101.236471万元，净资产为726,451.600766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063.497397万元，净利润20,012.908825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3,601,66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9.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公司关

联法人，公司本次收购盈科盛鑫所持纯米科技0.4478%股权，构成与关联人共同

投资，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3.失信被执行人核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的查询结果，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石河子市尚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名称：石河子市尚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尚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程杨）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37号5-88室 

经营范围：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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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天津京胤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90.00 89.00% 

程杨 10.00 1.00% 

北京尚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0% 

 

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尚势管理的总资产为49,778.87万元，净资产为-425.41

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79.77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聘

请第三方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前12个月曾任公司董事的程杨先生为尚势管理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尚势管理为公司关联法人，公

司本次收购盈科盛鑫所持纯米科技0.4478%股权，构成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履行

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3.失信被执行人核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的查询结果，尚势管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纯米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注册资本：6,03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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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华 

住所：上海临港长兴科技园江南大道1333弄11号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环保工程、通讯工程、

网络工程、光机电一体化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有技术转让，计

算机数据处理服务，电子产品、净水器、净水设备、软水设备、饮水设备、滤芯

及水处理材料、燃气器具、家电、厨房用具、日用百货的批发与进出口及其零配

件的研发，设计、网上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例 

杨华 1,034.1470 17.1500% 1,034.1470 17.1500%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855.0000 14.1791% 855.0000 14.1791% 

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 LIMITED 
729.6360 12.1001% 729.6360 12.1001% 

上海维敏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9.1788 10.1025% 609.1788 10.1025% 

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83.1166 9.6703% 583.1166 9.6703% 

诸斌 305.5498 5.0672% 305.5498 5.0672% 

NOKIA GROWTH PARTNERS 

IV,L.P. 
244.2196 4.0501% 244.2196 4.0501% 

付利忠 222.2641 3.6860% 222.2641 3.6860% 

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2.3720 3.0244% 54.0006 0.8955% 

李晶 172.6599 2.8633% 172.6599 2.863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众咖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3731 2.4937% 150.3731 2.4937% 

石河子市尚势成长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0.3731 2.4937% 150.3731 2.4937% 

CITY-SCAPE PTE. LTD. 142.5810 2.3645% 142.5810 2.3645% 

珠海光控众盈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6.1729 1.9266% 116.1729 1.9266% 

上海纽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4.3609 1.5649% 94.3609 1.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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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例 

GGV (CHUNMI) LIMITED 57.8708 0.9597% 57.8708 0.9597% 

西藏三友资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1244 0.8313% 50.1244 0.8313% 

宁波鼎晖孚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0.0000 5.4726% 330.0000 5.4726% 

石河子市尚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86.3709 1.4324%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27.0003 0.4478% 

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 - - 15.0002 0.2487%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856.23 

负债总额 90,249.83 

净资产 49,606.40 

项目 2022年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2,877.21 

净利润 4,260.95 

 

（三）失信被执行人核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的查询结果，纯米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转让持有的纯米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3.0244%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辰评报字(2023)第0251

号），经市场法评估，纯米科技3.0244%股东权益于2022年12月31日市场价值为

6,408.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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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纯米科技2.1289%股东权益价值

为4,279万元，公司拟以现金900万元收购盈科盛鑫所持纯米科技0.4478%股权（对

应27.0003万股）。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受让方：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尚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 

2、转让方：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交易标的：纯米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1289%股权（对应128.3714

万股）。 

4、交易价格：转让方同意以总计4,279.00万元人民币（“转让款”）向受让方

出售，且受让方同意以转让款向转让方购买转让方所持有的共计128.3714万股目

标公司股份（占比2.1289%）。 

序

号 
受让方姓名/名称 

转让股份数（万

股） 
转让比例 

转让款

（万元） 

1 
石河子市尚势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6.3709 1.4324% 2,879.00 

2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0003  0.4478% 900.00 

3 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 15.0002  0.2487% 500.00 

合计 128.3714  2.1289% 4,279.00 

 

5、转让款的支付：自协议签署日后3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其

对应的转让款。 

6、交割条件 

目标股份转让应在以下各项先决条件（简称“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被转

让方、受让方豁免之日（简称“交割日”）完成： 

6.1 直至交割日为止，本协议第四条项下的所有声明和保证均是（且始终是）

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具有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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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协议规定的、转让方应在交割日之前遵守的承诺，及应在交割日之前

履行的义务均已得到遵守和履行； 

6.3 各方已完成签署及递交本协议之正本； 

6.4 除转让方以外的所有其他目标公司股东就目标股份转让已经放弃了其

优先购买权、跟售权（如有）和/或其他类似权利； 

6.5 受让方已经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款。 

7、违约责任 

7.1 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声明和保证是不真实、

不正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或其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义务，且其未能在收

到任何其他一方书面通知之日起十日内予以纠正，则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该方

为“违约方”）。 

7.2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其他各方的一切实际的直接损失。 

8、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8.1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8.2 凡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在任何一方向其他方发出通知之日起的30日内不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

该争议（包括有关本合同有效性或存续性的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上海分会，按照仲裁申请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

规则在上海进行仲裁。仲裁庭应由三(3)名仲裁员组成。 

8.3 仲裁裁决应为终局的，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并可根据有关条款规定强

制执行。 

8.4 败诉方不履行仲裁裁决时，胜诉方可向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应由败诉一方承担或按仲裁庭裁决承担。如

一方有必要通过任何类型的诉讼执行仲裁裁决，违约方应支付所有合理的费用和

开支及合理的律师费，包括但不限于，一方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所引起的任何附加

诉讼或执行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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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在仲裁过程中，除各方有争议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本协议其他部分

应继续履行。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纯米科技作为国内智能厨电家居领域的优秀供应商，具有优秀的产品研发及

供应链管理能力，产品设计理念及经营策略与公司相符。通过本次收购，有利于

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分享市场渠道及客户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扩大公司在行业

内的影响力，从而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及公司综合实力。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股权有利于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及整体利益；且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

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4,108.43万元（不含税），

均为日常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八、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9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经审议，公司董事会

认为：为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及公司

综合实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尚势管理、宁波吉德电器有

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盈科盛鑫持有的纯米科技2.1289%股权，其中公司以900万

元人民币收购盈科盛鑫所持纯米科技0.4478%股权（对应27.0003万股），本次交

易价格依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

协商确定，价格公允合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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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有利于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分享

市场渠道及客户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关联交易遵循了

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有利于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实现

优势互补，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交易各方依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关联交

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

其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收购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十、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经审议，公司监事

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实现优势

互补，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交易价格依据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价格公允合理，

关于收购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

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收购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就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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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收购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